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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 
 

浙外院办〔2018〕3 号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 

规范用餐管理的补充规定（修订）的通知 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直属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餐费管理，厉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

浪费，严格控制支出规模，结合《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内公务

接待管理规定》和学校实际情况，制订本规定。 

一、学校各部门一般不安排工作用餐，因开展专项工作，

且在用餐时间不宜离开工作现场的情况下，可提供工作用餐。 

二、接待外单位来访客人的用餐，列入公务接待费用，

公务接待用餐一律按《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

定》规定办理报销手续。因会议、培训发生的用餐，按会议、

培训相关办法执行。 

三、学校专项工作一般是指学校大型保障活动、专项活

动，如学校迎接新生活动、招聘会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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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学校各部门确因学校专项工作需要提供用餐的，严

格执行工作用餐审批制度，实行一事一批，一事一结。用餐

前，需真实、完整填写《浙江外国语学院工作用餐审批单》

（见附件），由学院（部门）主要负责人签字后，方可用餐

并报销餐费，餐费从专项工作经费中列支。 

五、提倡节约，工作用餐原则上由学校后勤食堂或资产

经营公司提供，最高不超过 20 元/份。 

六、除专项工作外，其他零星工作加班一律不提供工作

用餐。 

七、各学院（部门）须从严控制校内人员工作用餐支出，

加强审核管理，严禁弄虚作假。 

八、本规定由计财处、校办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

施。 

 

附件：浙江外国语学院工作用餐审批单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

2018 年 1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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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外院办〔2018〕3 号附件： 

浙江外国语学院工作用餐审批单 

订餐单位  日期  

送餐地点  经费编号  

用餐事由及

人员名单 

 

用餐标准

（元/人） 
 

费用合计

（元） 
 

审批意见 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 

经办人 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注：1.本审批单须如实填写，并由部门（单位）主要负

责人审批（签字并盖单位公章）；2.本清单作为工作餐费用

的财务报销凭证，填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的，不予报销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